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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“最美大学生”推荐工作要求

一、推荐条件
（一）理想信念坚定。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，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，坚持学思用贯通、知信行统一。
（二）爱国情怀深厚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积极主动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，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，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，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。
（三）品德修为高尚。主动向英雄学习、向前辈学习、向榜样学习，努力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、积极传播者、模范践行者，具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、勇于奋斗的精神状态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以及理性平和的心理素质。
（四）自身本领出众。人文素养较高，掌握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，具有突出的专业技能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业绩、成长成才，在学业科研、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、创新创业、卫国戍边、文艺体育等方面有突出表现。
（五）获得过省部级及以上荣誉，个人事迹应主要集中在近3年（2023年1月以来）。
二、材料报送
（一）被推荐人信息。信息中所涉及的单位、院系均填写全称。证件照为正面免冠白底证件照1张（1寸2.5*3.5cm，413*295像素）、生活照1张，要求能够反映其先进事迹和个人精神风貌（横版照片，像素不小于1024*768，大于2M不超过10M），格式为JPG。
（二）事迹材料。包括典型特征、详细材料、事迹简介和展示视频：典型特征指能有力概括典型事迹形象的一句话；详细材料字数不超过3000字，要求真实准确、客观详实、层次分明、简明扼要、事迹突出，不得插入图片或视频；事迹简介不超过300字，为详细材料的高度概括性描述；展示视频要求严格围绕符合推荐条件的特点，紧扣人物事迹，确保原创且无版权争议（横屏拍摄，分辨率为1920*1080P，内容配字幕，上传字幕文件，时长不超过1分钟，文件不超过100MB，格式为.MP4，画面清晰，声音清楚）。如有获得荣誉奖励情况，请将所有证书扫描件汇总到一个PDF上传。



